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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資料供作「內外實
質審查」作業之用，敬
請務必確實填寫無誤. 

請查明送審組別後
再選取. 

請務必與「推薦書」
上之學科名稱一致. 

請填寫至次專科，
如『內科部感染
科』. 

送審過程中常有緊急通知補件之情
況，請務必留例行性常使用之 e-mail；
因送審程序長達半年，若此過程中於原單
位離職，請另外留一常用 e-mail. 

指『陽明教職』
為「專任」或「兼
任」. 

大內科之學科
一律為 “臨床
領域” 

因送審程序長達半年，若此過程中於原
單位離職，若為機關之公務手機，請於
「電話/手機」處另留其他手機號碼. 

 請依序「主論文 1」…填入
論文題目「英文名稱」；「作
者姓名及雜誌名稱等」資料請
勿填入；「參考論文」請勿
填入；「篇數」需與所選之
職級一致. 

Ps:若為「學位」審，請務
必將「畢業論文」題目「英
文名稱」填入「主論文 1」.  



國立陽明大學擬新聘教師推薦書  

聘任單位       醫學系（所） 家庭醫學科  擬起聘
日期

 1 0 8   年  8   月  1   日  

教師 
類別 

□專任 
□專案，經費來源：  
兼任 ，是否請頒教師證書：是    □否 

擬

聘

職

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送審
類別

 著作送審 
□ 學位(文憑)送審 

學術
專長

家庭醫學 

兼任教

師現況 
【兼任教

師必填】 

是否具本(全)職工作： 
是 【投保類型：□軍保□公保□農保 

勞保□退休(職、伍)給與人員】 
□否 

住
址

台北市北投區石牌路**號*樓 

電
話

2872**** 
093* *** *** 

電子
郵件 ****@****.***.** 

姓名 身份證字號 
(護照/居留證號碼)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是否具有外國國籍

王小明 A********* 男 63 年10 月10 日 
□ 是，國籍： 
 否 

學歷 

學校名稱(請填學士以上學歷) 所系科 畢業或領受年月 學位名稱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90年6月 學士 

  年  月  
  年  月  

現職

及經

歷 

服務機關名稱 職稱 專兼任 任職起訖年月 任職年資 

台北市立聯合醫院陽明院區 主 治 醫 師 專□兼 98年8月至108年7月 10年 0月 

台北榮民總醫院 住 院 醫 師 專□兼 92年2月至98年7 月 6年 6月 

  □專 □兼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 

  □專□兼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 

教師 
證書 

已審定之最高等級教師資格證書級別 教師證書字號 年資起算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字第    號   年  月 

預計 
授課 
科目 
與 
時數 

科目名稱 每週
時數

全英語授課 必或選修 

社區醫學 2/18 □是  否  必修 □選修 

家庭醫學科實習 2 □是  否  □必修 選修 

  □是  □否  □必修 □選修

(科)系
所主管 

1.擬聘教師已檢附學經歷證件無誤。 
2.專任(案)教師併附下列文件外，專任教師另附至少一門全英語授課教學計劃書： 
□員額核准簽呈  □徵聘公告  □甄審或面談紀錄 

教務處 
□是  □否 檢附全英語授課教學計劃書 系級教評會

初審意見 
經提本系(所)     年    月     日第    次教評會初
審通過 

人事室  

院級教評會
複審意見 

經提本院   年  月   日第   次教評會複審通過

校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決審

校教評會審議日期及結果：   年  月  日結果

為： 

校長  

附記：本表粗框欄位均須填寫，並檢附學經歷證件影本，以便核對審查，著作請逕送系、所、科教評會。 

務必勾選
送審類別

附件2

重要! 勾選 “是”
者學校才會向教育
部請頒教師證書 

1. 請列資格審查所需經歷即可.
2. 檢附所填歷年相關證件影本

1. 必填；填已排定於108/8~109/1
間所授課程 
2.『科目名稱』及『每週時數』請 
確實填寫,一學期以18 週計； 
3. 需有講堂課及臨床授課。 
4.並須與附件5～7 內容一致. 

務必填寫
「年」「月」. 年資請計算至108

年7月31日止.

請務必
勾選送
審職別

務必填寫
送審學科 

簽核步驟1. 各教學 
醫院各科主管名單請 
參考【簽核流程】 

簽核步驟2. 請送 
本系各學科主任 



國立陽明大學教師升等推薦書  
聘 任

單 位  醫學 所（系）  內科學    科  
專 兼 
任 別 □專任 兼任 

姓 名 王小華 
e-mail：****@vghtpe.gov.tw 申 請 審 

查 等 別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電 話：2875****;  0912****** 

原

任

職

級 

等 級 教 育 部 證 書 字 號 年資起算 合 計 年 資 是否在他校申請升等中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講字第 0*****號 98 年 2 月
自 98 年 2 月起至 108 年 7 月止 

計 10 年 6  個月 
□是   否 

學

歷

學 校 名 稱 所 系 科 畢 業 或 領 受 年 月 學 位 名 稱

陽明醫學院 醫學系 86年    6月 醫學士 

  年  月  

  年  月  

現

職

及

經

歷

服 務 機 關 名 稱 職 稱 專 兼 任 任 職 起 訖 年 月 任 職 年 資

台北榮民總醫院 主 治 醫 師 專 □兼 96年 2月 至108年7月 12 年 6 月 
台北榮民總醫院 住 院 醫 師 專 □兼 86年  7 月至 96 年1月 9 年 6 月 
國立陽明大學 講 師 □專 兼 98年2月至108年7月 10 年 6 月 

  □專 □兼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 
現

職

任

教

科

目 

科 目 名 稱 系 科 年 級 每週實際授課時數 必 修 或 選 修

核心課程 醫學系五年級 1/18 必修 □選修 

心臟內科實習 醫學系六、七級 4.6 □必修 選修 

   □必修 □選修 

系 所 （ 科 ） 
 

單 位 主 管 

 
教務處  

人事室  

各 級 教 評 會 審 議 結 果 

系級教評會初審

意 見 

經提本系(所)    年   月   日第   次教評會

初審通過 
教
學
服
務
成
績

 

所
佔
總
成
績
比
率

 
院級教評會複審

意 見 

經提本院     年   月   日第    次教評會

複審通過 

校 級 教 師 評 審 
委 員 會 決 審 

校教評會審議日期及結果：     年    月   日結果為： 

校 長  

備註：1.本表粗框內均須填寫，並檢附學經歷證件、教育部證書、升等
所需歷年任教聘書(以上均為影本，本校專任教師年資免附證明

文件)，以便核對審查。 

2.著作逕送系、所、科教評會；初、複審意見請各級教評會召
集人詳細填寫。 

3.請勿變更表格格式，編輯時儘量以 1頁為原則。 
 

附件 4 

年資計算至 108
年 7 月 31 日止. 

1. 第一列填現職 
2. 請列資格審查所需經歷即可. 
3. 檢附所填歷年相關證件影本 

請務必填寫”年”、”
月”,並確實與檢附
證件日期吻合. 

年資請計算至
108 年 7 月 31
日止. 

1.填寫 108/2 月至 108/7 月之任教科目
2.『科目名稱』及『每週時數』…等請確實
填寫,一學期以 18 週計 
3. 需有臨床授課 
4. 並須與附件 5～7 內容一致.

簽核步驟1. 各教學 
醫院各科主管名單請 
參考【簽核流程】 

簽核步驟2. 請送本系各
學科主任 

依教師證書
所載為準 



【供外審使用】 

國立陽明大學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姓 名  科 系 所  

送 審 資 格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專 兼 任 別  專任     專案     兼任 新 聘 或 升 等  新聘     升等 

大
專
以
上
學
歷 

學 校 名 稱 系 所 修 業 起 迄 年 月 
畢業或領受

學 位 年 月
學位名稱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  

經
歷 

服務機關名稱 職別 專兼任 任職起迄年月 合計年資 

   年 月 至 108 年 7 月 年 月 

   年 月 至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至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至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至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至 年 月 年 月 

已審定之最高等級教師資格或目前正在他校送審中之教師等級 年資起算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無 年    月 

授課科目 系所年級 每週時數

   

   

   

   

 

附件 1 

1. 外審用表格，請務必填寫 
2. 所填學經歷、課程等需與新

聘/升等履歷表一致 



國立陽明大學    學年第    學期教師任教課目、授課時數證明書 □新聘 
升等 

單位 內科學科 姓名 王小華 擬聘職級 助理教授 □專任   兼任 
授課系級 任教課目 每學期時數 

醫學系 5 年級 內科實習核心課程 1 小時/學期

醫學系 6,7 年級 內科見實習 (心臟內科) 83.5 小時/學期

   小時/學期

   小時/學期

   小時/學期

   小時/學期

   小時/學期

   小時/學期

   小時/學期

   小時/學期

   小時/學期

   小時/學期

   小時/學期

   小時/學期

   小時/學期

   小時/學期

   小時/學期

   小時/學期

 臨床實習教學合計（折算後上限為 7*18=126 小時）  小時/學期

合計授課時數 
共  84.5 小時/學期

換算為共  4.69   小時/週

大學部授課時數合計 
【專任教師升等】 

共        小時/3 年內

註：一、升等教師填報送審當時所屬學期之任教課目、時數。 
  二、新聘教師填報擬聘所屬學期之預授課目、時數。                     
    三、新聘專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需符合本校「教師授課時數計算辦法」第 2 條規定。 
    四、請檢附課表【附件 6】或【附件 7】提供教務處審核。 
     
請課務組勾選： 
□符合部定專任教師授課時數□教授每週授課時數 8 小時 

□副教授每週授課時數 9 小時 
□助理教授每週授課時數 9 小時 
□講師每週授課時數 10 小時 

□兼任教師符合部定授課時數每學期 18 小時 
□兼任教師臨床見實習課程經折算後滿每學期 18 小時         
□兼任教師授課時數及臨床見實習課程折計後合併滿每學期 18 小時 
 

附件 5 範例

單位主管（科系所）： 
 
課務組組長： 

1. 講堂課，需與附

件六一致。 
2. 以科目為單位填

寫，勿逐堂填入 
1. 新聘/升等都需有臨床授

課(見、實習課)。 
2.需與附件七時數一致 

每學期以 18週
計算 

陽明大學醫學系

學科主任蓋章：

名單見內科組注

意事項 

把所授講堂課(附件 6)及臨床教學課(附件 7)
總整在此表中， 
升等：填 107 學年第 2 學期 (108/2~108/7)；
新聘：填 108 學年第 1 學期 (108/8~109/1)

服務單位執行委員會委

員(即教學醫院臨床學

科主任)蓋章：名單見內

科組注意事項 



國立陽明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醫五內科實習核心課程授課進度表 

授課系級：醫五                負責教師姓名：黃○○主任 
時  間：星期三  16:30~17:25PM(1) 18:30~19:25PM(2) 
地  點：思源樓 2樓 心臟科會議室       聯 絡 電 話 ：28712121 

日 期 講 題 時 數 教 師 姓 名

（ 中 文 ）

108-2-20 
 
 
 
 
 
 
 
 
 
 
 
 
 
 
 
 
 
 
 
 
 
 
 
 
 
 
 
 
 
 
 
 
 

心電圖判讀 1 王小華醫師

授 課 時 數 合 計  小 時

教科書名： 

作  者： 

出 版 社： 

單位主管（科系所）：              課務組： 
 

附件 6 範例

填入申請者本人之授課日

期、講題、時數及姓名，

需檢附原始課表當佐證。

每一任教課目各填一張 

陽明大學醫學系

學科主任蓋章：

名單見內科組注

意事項 

填講堂課（有正式學分者），臨床授課勿填入
升等：填 107 學年第 2 學期 (108/2~108/7)； 
新聘：填 108 學年第 1 學期 (108/8~109/1) 



國立陽明大學 107 年度醫五內科實習核心課程 第二梯次授課進度表 

授課系級：醫學系五年級                 負責教師：內科學科 ○○○主任 

                                       聯絡人：內科部教學總醫師 ○○○ 

                           聯絡電話：28712121 

時間：星期三 16:30~17:25PM(1)         

             18:30~19:25PM(2) 

地點：思源樓 2 樓 心臟科會議室 
日期 講題 時數 教師 

108-2-13 (1) 醫囑開立/醫學倫理 1 郭○○醫師 

108-2-13 (2) 休克的處理 1 呂○○醫師 

108-2-20 (1) 意識障礙/癲癇 1 陳○○醫師 

108-2-20 (2) 心電圖判讀 1 王小華醫師 

108-2-27(1) 胸部 X光判讀 1 蘇○○醫師 

108-2-27(2) 醫事法律簡介 1 郭○○主任 

108-3-6 (1) 呼吸困難 1 劉○○醫師 

108-3-6 (2) 血糖過高與血糖過低 1 林○○醫師 

108-3-13 (1) 體液判讀(胸水、腹水、心包膜液、

腦脊髓液…) 

1 黃○○醫師 

108-3-13 (2) 電解質及酸鹼平衡 1 楊○○主任 

108-3-20 (1) 腹痛 1 羅○○醫師 

108-3-20 (2) 黃疸及肝生化判讀 1 羅○○醫師 

108-3-27 (1) 輸血適應症及血品介紹 1 邱○○主任 

108-3-27 (2) 發燒病人的處理 1 陳○○醫師 

108-4-10 (1) 關節疼痛及關節液分析 1 林○○主任 

108-4-10 (2) 胸痛 1 林○○醫師 

108-4-17 

18:00-20:00 

學末測驗及 

問卷調查、課程雙向回饋 

2 羅○○醫師 

 

送審者之講題

以螢光筆標示

或打勾

樣本升等：附 107 學年第 2 學期 (108/2~108/7)課表；

新聘：附 108 學年第 1 學期 (108/8~109/1) 課表 
原始課表 



 
國立陽明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臨床學科專、兼任教師實習授課進度表 

教師姓名：王小華 科別：心臟內科 授課系級：醫學系 6,7 年級 聯絡電話：02- **** 

實習科目：台北榮總心臟內科實習 
實習起訖時間： 108 年 2 月 1 日至 108 年 7 月 31 日 
序

號 類別 月 日 臨床教學活動內容題綱 實際時數 折算後時數 學生人數 地點 

1. 

門診教學教學診 
（折算率 1：2） 
【ps:不包括一般門

診之跟診教學,請附

佐證資料並用螢光

筆標出.】 

2/1 

3/1 

4/1 

5/1 

6/1 

門診實例教學 

門診實例教學 

門診實例教學 

門診實例教學 

門診實例教學 

3 

3 

3 

3 

3 

1.5 

1.5 

1.5 

1.5 

1.5 

3 

3 

3 

3 

3 

心臟內
科教學門

診 

2. 

病房迴診教學 
（折算率 1：2） 
【ps:請附病房班表, 
並將您的大名及見

實習生名字用螢光

筆標示出.尚無班表

則請提供實習生該

月去貴科之名單.】 

月 週數 學生姓名 折算後時數 月 週數 學生姓名 折算後時數

2   2    侯** 10 
6 2 李**/林** 10 3   2    陳**  10 

4   2     林** 10 
7 2 

吳**/劉** 
邱** 10 5   2 許**/張** 10 

於醫療團隊中個別指導實習醫學生者，請填寫指導月份，週數，陽明學生

姓名，並檢附病房月排班表，以每週給予折算時數 5 小時(指導 2 或 3 位學

生以上均以 5 小時計)。 

3. 

手術教學與麻醉

教學（折算率 1：4） 
【ps:請附佐證資料

並用螢光筆標出.】 

2/13 
3/13 
4/13 
5/13 

***手術教學 

***手術教學 

***手術教學 

***手術教學 

4 
4 
4 
4 

1 
1 
1 
1 

2 
2 
4 
3 

 
手術室 
 

4. 

臨床病理討論會 
（折算率 1：1） 
【ps:請附佐證資料

並用螢光筆標出.】 

2/12 
3/12 
4/12 
5/12 
6/12  

***臨床病理討論會 
***臨床病理討論會 
***臨床病理討論會 
***臨床病理討論會 
***臨床病理討論會 

2 
1 
2 
3 
1 

2 
1 
2 
3 
1 

5 
2 
4 
6 
2 

 
 
 
 
會議室 

5. 

臨床教學討論會

及診斷教學（折算

率 1：2）【ps:請附

佐證資料並用螢光

筆標出.】 

3/9 
4/9 
5/9 

***臨床教學討論會 

***臨床教學討論會 

***臨床教學討論會 

2 
2 
2 

1 
1 
1 

5 
2 
4 

 
會議室 
 

【以上時數請加總填入下表.】 
1. 門診教學教學診 7.5 小時/學期 4. 臨床病理討論會 9 小時/學期

2. 病房迴診教學 60 小時/學期 5. 臨床教學討論會及診斷教學 3 小時/學期

3. 手術教學與麻醉教學 4 小時/學期以上授課時數折算後總計時數平均每週以 2 小

時，每學期以 36 小時為限 以上授課時數折算後總計時數平均每週以 5 小

時，每學期以 90 小時為限(*) 
折算後臨床教學時數合計：      83.5 小時/學期 (PS：超過 126 小時以 126 小時計) 

附註：1.授課對象須為本校學生，始得計算授課時數。 
 2.臨床教學活動折算請參考本校「臨床教學活動及折算率」計算之。 

*：依據國立陽明大學教師授課時數計算辦法第四條第五項規定：臨床見、實習時數，依教育部頒臨床教師見、實
習折算辦法計算。門診教學、病房教學、手術或麻醉教學等臨床教學時數折算後總平均每週以五小時為限；臨床病
理討論會、臨床教學討論會及診斷教學，其授課時數折算後總計時數平均每週以二小時為限，均不得報支鐘點費。 

以「升等」為範例作說明

單位主管（科/系所）： 
 
課務組組長： 

陽明大學教學醫院 
臨床學科主任： 

若固定每週有教學門診可
直接乘以 18 週計,不需將
所有日期一一列出. 

若固定每週有手術教學
與麻醉教學、or 臨床病理
討論會、or 臨床教學討論
會及診斷教學可直接乘
以 18 週計.

簽核步驟 1.各教學醫
院各科主管名單請參
考所附【簽核流程】. 

簽核步驟 2.請送本系
各學科主任核章. 

升等：填 107 學年第 2 學期 (108/2~108/7)；
新聘：填 108 學年第 1 學期 (108/8~109/1)

升等：填 107 學年第 2 學期 (108/2~108/7)；
新聘：填 108 學年第 1 學期 (108/8~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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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論文目錄 （教職）  

單位         姓名：         現職        現職年資起算：98 年 2 月 
每一升等申請人送審著作之所屬單位需含國立陽明大學    送審人簽名： 

論
文
編
號 

題 目 （ 中 英 文 並 列 ） 出 版
年 月

刊 登 雜 誌
卷 次 頁 次
(IF值或P值;
學門排名)

作者姓名
（依排名順序全部列

出、本人名下
UNDERLINE、相同
貢獻作者需另註明）
（中英文併列） 

各 學 院 歸 類 計 分

論文性
質評分 
（Ａ） 

刊登 
雜誌 
（B） 

作者排
名評分
（Ｃ）

分數 
Ｄ 

(Ａ×Ｂ×Ｃ)

主論文（五年內代表性系列著作） 

1. 

Glycogen synthase kinase-3 beta gene is 
associated with ○○○○○○○○ 
○○○○○○○○○○○○○○r.  
Glycogen synthase kinase-3 beta 基因影響

○○○○之療效 

 

2014 年

12 月 

Pharmaco-  
genomics 
Journal 8: 
3xx-34x. 
IF=3.812;  
19.2%(50/261)

T○○ AA 蔡○○, 
Liou BB 劉○○, 
Hong CC 洪○○, Yu 
DD 余○○, Chen EE
陳○○ 

3 5 5 75 

2.         

3.         

4.         

5.         

合計（以上各項研究成果 D 之總和）  

參考著作（五年內）  參考著作最高採計篇數：教授 7 篇、副教授 6 篇、助理教授 5 篇、講師 4 篇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計（以上各項研究成果 D 之總和）  

總分（含主論文及參考著作）  
（註）一、每一升等申請人送審著作之所屬單位需含國立陽明大學（或國立陽明醫學院）。（篇幅不足，請以 A4 紙影印繕寫） 
   二、每一申請人發表之所有論文按歸類計分之評分方法，每篇以 A×B×C 評分後，Σ（A×B×C）即為所得點數。 
   三、論文歸類計分標準，依各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細則）計算。 
   四、送審著作辦理內、外實質審查〈含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均需為送審前五年內，至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資格至下

次申請升等期間，所有個人在專業或學術上之成果，得作為送審之參考資料〈非參考著作〉，參考資料由各學院自
行決定得否併計入歸類計分。 

附件 9

註      

 







 主論文出版日期：升等者：2014 年 8 月以後

出版之著作；新聘兼任教師如未具擬聘等級

教師證書者：2015 年 2 月以後之著作。 
參考著作出版日期：升等者：2013 年 8 月以

後出版之著作；新聘兼任教師如未具擬聘等

級教師證書者：2014 年 2 月以後之著作。 
曾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長

前述年限 2 年。(請於論文欄位及論文首頁加

註懷孕期間並附證明) 
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前之所有著作（含送

審過及未送審過），即使在年限內，不得再

送審。送審論文必需為研究論文。 
 送審著作中，升等教師姓名需有標示陽明大學

Title (含主論文及參考著作)  
 以相同貢獻之著作列入主要著作送審之規

定：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同列「Equal 
Contribution」者，可列入主要著作送審，惟與

第一作者相同貢獻時，至少須為第二作者，相

同貢獻之第一作者加通訊作者需小於等於 4
位。相同貢獻可採計篇數見「審查辦法細則」。

 採學位審查者第一篇主論文為學

位論文。 
 題目中英文並列 
 出版【年】【月】都要填 
 需同時列出 IF 及 P 值；學門排名 
 作者姓名中英文並列，本人姓名劃

底線，如送審人為通訊作者加*
號，相同貢獻作者需加註及說明 

 請參考『審查細則』 
 各臨床學科一律適用「臨床醫學領

域」計分；SCI 2017 版 
 送審著作（包括主要及參考）如有

多人相同貢獻，作者排名評分需乘

以百分比，請參考『審查辦法細則』 
 本人簽名 
 參考著作最高採計篇數：教授 7

篇、副教授 6 篇、助理教授 5 篇、

講師 4 篇。 
各項分數請分別加總 

 



 

1. 主論文及參考著作
均需附抽印本或影
本。 

2. 請依 “附件 9 送審
論文目錄” 所列順
序編號及排列。 

本人姓名以螢

光筆 highlight 
(每份抽印本

或影本都要) 
升等者論文(主+參)
需掛陽明 title，請以

螢光筆 highlight 
(每份抽印本或影

本都要) 

如為 co-first author
或 co-correspondence
送審，請以螢光筆標

示出版社之備註 



Web of Science InCite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ndNote Publons Sign In Help English

Journal of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ISSN: 1726-4901

ELSEVIER TAIWAN
RM N-412, 4F, CHIA HSIN BUILDING 11, NO 96, ZHONG SHAN N ROAD SEC 2,TAIPEI,TAIWAN 10449

Go to Journal Table of Contents Go to Ulrich's

Titles
ISO: J. Chin. Med. Assoc.
JCR Abbrev: J CHIN MED ASSOC

Categories

Languages
English

12 Issues/Year; 

Open Access from 2016

Home Journal Profile

TAIWAN MEDICINE, GENERAL & INTERNAL - 
SCIE

Source Data 

Rank

Cited Journal Data

Citing Journal Data

Box Plot

Journal Relationships

Key Indicators

2017 1,528 1.660 1.465 1.320 0.736 110 5.8 8.9 0.00… 0.312 95.45 0.27… 53.571
2016 1,331 1.252 1.076 1.145 0.629 97 5.7 8.4 0.00… 0.273 96.91 0.24… 47.419
2015 1,087 1.013 0.857 0.911 0.495 103 5.7 8.3 0.00… 0.223 80.58 0.21… 43.548
2014 908 0.845 0.746 0.825 0.430 107 5.0 9.4 0.00… 0.216 92.52 0.22… 31.494
2013 932 0.889 0.782 0.891 0.356 118 4.9 8.3 0.00… 0.233 87.29 0.25… 38.782
2012 788 0.752 0.669 Not… 0.209 115 4.9 9.0 0.00… Not… 93.91 Not… 35.161
2011 686 0.787 0.713 Not… 0.218 110 4.3 8.2 0.00… Not… 98.18 Not… 38.387
2010 564 0.678 0.570 Not… 0.200 120 4.1 7.7 0.00… Not… 95.00 Not… 38.235

JCR Impact Factor

2017 72/154 Q2 53.571
2016 82/155 Q3 47.419
2015 88/155 Q3 43.548
2014 106/154 Q3 31.494
2013 96/156 Q3 38.782
2012 101/155 Q3 35.161
2011 96/155 Q3 38.387
2010 95/153 Q3 38.235

ESI Total Citations



2017 1181/2057 Q

View 
All 

Year Total 
Cites

Journal 
Impact 

Factor

Impact 
Factor 

Without 
Journal 

Self 
Cites

5 Year 
Impact 

Factor

Immediacy
Index

Citable 
Items

Cited 
Half-
Life

Citing 
Half-
Life

Eigenfacto
Score

Article 
Influence 
Score

% 
Articles 

in Citable 
Items
Graph

Normalized
Eigenfacto

Average 
JIF 

Percentile

JCR 
Year

MEDICINE, GENERAL & INTERNAL
Rank Quartile JIF Percentile

JCR Year CLINICAL MEDICINE

1 / 2InCites

2018/7/19http://jcr.incites.thomsonreuters.com/JCRJournalProfileAction.action?pg=JRNLPROF&journalImpact...

VGHUSER
螢光標示

VGHUSER
螢光標示

VGHUSER
螢光標示

VGHUSER
螢光標示



醫學院 

Reply Form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 
 
From:  （請填雜誌社名稱） 
  （請填接受函發函人姓名及職稱） 

（請填雜誌社地址） 
（請填 E-mail） 
 
 
 
 

 
To:   （請填送審人姓名） 
  （請填地址） 
   
 
 
Here is to verify that the article entitled “（請填論文題目）             ” 
by “（請填作者姓名）    .”, has been accepted by （請填雜誌名稱）       
and will be published: (please check and fill in the suitable choice) 

□ in year: ________  vol.:________  no.: ________   pages: _________  

□ within _______ months from February, 2019 

 
 
Signature: 
 
 
 
Title: 
 
 

1. 凡以 In press 之著作送審
者 (包括主要著作及參
考著作)，均需出具定期
出刊證明。 

2. 請填妥本表，自備 cover 
letter 請雜誌社回覆。將雜
誌社之回覆稿置於送審論
文後，原 accepted letter 仍
需附上。 

3. 如無法於收件截止日前取
得雜誌社之回覆，可先行送
件，唯需儘早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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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自評表（送審人填寫） 
 

送審人姓名： 

擬聘職級： 

送審別：□ 新聘/ □ 升等 

 

1.教學方面： 
 

 

 

 

 

 

 

2研究方面： 
 

 

 

 

 

 

 

3.服務方面： 
 

 

 

 

 

 

 

 

 

系所(科、組)主任(所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簽核步驟 1. 各教學醫院各科
主管名單請參考【簽核流程】.

簽核步驟 2. 請送本系
各學科主任核章. 

每位送審人均需填寫，請繕

打後依下列簽核步驟簽章 



蒐集個人資料告知事項暨當事人同意書 

 

陽明大學醫學院（以下簡稱本院）因辦理教師聘任升及人事管理等事由，向台端蒐集個人資

料，依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及本院個人資料保護政策要求，在台端提供個人資料前，本院有

義務告知下列事項，敬請詳閱。 

 

1.蒐集目的： 

(1)辦理教師聘任升等及人事管理等相關行政管理。 

(2)因業務執行所必須進行之各項聯繫及通知。 

(3)教師資料建檔、統計與分析。 

(5)利用於政府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法定職掌請求提供時。 

 

2.個人資料類別： 

(1)辨識個人者：如姓名、職業、聯絡方式等。 

(2)辨識政府資料者：如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 

(3)個人描述：如出生年月日等。 

(4)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如學歷資格、專業技術、特別執照等。 

  

3.個人資料利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利用期間：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利用地區：僅於中華民國領域內利用台端的個人資料。 

對象及方式：於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利用台端的個人資料。 

 

4.當事人權利： 

台端可以電話聯絡方式向本院行使請求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更正/停止蒐

集、處理及利用/刪除。惟依法本院執行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得不依台端請之請求。台端

得於非假日時間與本院連絡。聯絡電話：02-28209476。 

 

5.不提供正確個人資料之權益影響：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料，惟台端若拒絕

提供相關個人資料，本院將無法進行必要之審核及處理作業，致無法提供相關服務。 

-------------------------------------------------------------------------------- 

本人獲知且已瞭解上述事項，並同意 貴院於所列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理及利

用本人之個人資料。 

 

當事人簽名：                         （請親筆簽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臨床[表 1] 107 年第 2學期更新 

Ps:若非本校
教學醫院，
但為本校專
案教師亦可
計分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教師-服務自評評分表（送審者自填） 

填表說明: 
1.本表將作為教師升等時教學服務考核之參考。 
2.表項中所列科目應提供佐證資料，並依序編號排序以利審查作業。 
3.兼任老師請附最近一年的考績證明。 

 
  107 學年度   第  2 學期     內科  學科     姓名:  王小華  ___ 
 
教師目前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審查項目 評分標準 佐證資料

(請依序

編號) 

得分 
(由系初評

單位填)
 
 
 

校內服務 
(10 分滿分) 

 (僅採計 2 年內相

關文件) 

基本評分：專任老師以 8 分計 

兼任老師以最近一年的考績分數為依據 

            (甲等：8 分，乙等：6 分) 

具有下列情形給予加分，每項分數列於後，同一項目不得累

計加分： 

擔任科系院校行政主管，包括教學醫院學科主任：5 分 

擔任科系院校委員會之委員或代表：5 分 

擔任教學醫院行政主管，包括教學主任和病房主任：5 分 

參與教學醫院委員會，包括擔任科教學委員：3 分 

參與試務工作，包括招生委員、OSCE 或碩博士口試：3 分 

 
 

附件-1 
 
 
 
 
 
 
 

附件-2 

10 

校外服務 
(10 分滿分) 

(僅採計2年內相關

文件) 

擔任醫學相關委員會委員或行政職務：5 分 

參與醫學教育之相關團體，並主持活動：2 分 

擔任醫學雜誌總編輯：5 分 

擔任醫學雜誌編輯或行政工作：3 分 

擔任醫學雜誌文章評審：2 分 

擔任人體試驗委員會新案審查：每案 0.5 分，最高 5 分 

(送審者需向 IRB 申請審查案件數及時間，做為佐證) 

 
 

附件-3 
 
 

附件-4 
 

附件-5 

 
 

2 
 
 

3 
 

2 

年資 
(5 分滿分) 

(起算日期以現任教職任職年月日起算﹐不滿 6 個月者不計點數。) 

最低基本年資：3 分 

往後加  1  年，每加 1 年加 1 分，最高 5 分 

(年資計算以本校人事室核定資格採計) 

 
 
 
[參見送審

推薦書表] 

 
 
 
4 

輔導 
(5 分滿分) 

(僅採計 2 年內相 
關文件) 

具有下列情形即得 5 分，其對象需為本校學生 
擔任導師(1~4 年級)或臨床導師(5~7 年級)： 

  

 總  分 21 

                                                                   

108/2 月送審教學/服務所採計期間為： 
3 年內：105.8.1~108.7.31， 
2 年內：106.8.1~108.7.31， 
1 年內：107.8.1~108.7.31 

Ps: 以下為試算分
數，以供瞭解分數
是否足夠. 

Ps:.以下校內服務
及校外服務僅採計
2 年內相關文件，超
過年限請勿填入及
提供佐證文件. 

Ps: 若無則不予給分.

Ps: 以下校內服務及校
外服務每項分數採計一
次即得該項滿分,故同一
項目無須重複提供佐證
附件，多提供不同項目
附件才得以多給分. 

Ps: 此指符合送審資格以後之年
資才能加分，如兼任任職 8 年，滿
6 年算基本年資，超過 2 年得加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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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指 107.8.1~108.7.31，
非以上期限請勿填入及
提供佐證文件.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教師教學自評評分表（送審者自填） 

  107 學年度   第  2 學期     內科  學科     姓名:  王小華    
壹、授課教學： 
專任教師-滿分按照學校依職等規定學期總授課數(助理教授滿分:40 分，占總分 40%；副教授及

教授滿分 30 分，占總分 30%) 
兼任教師-(助理教授滿分:40 分，占總分 40%；副教授及教授滿分 30 分，占總分 30%) 

項目 
(說明：依據「醫學系教評會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第一條規定：「…
升等教師得於送審前具小班教學受訓證明，且三年內小班或大班正式學分
教學*，導師課程除外，授課時數須合計至少 6 小時，以及教學服務成績
及格，始可辦理升等作業；…」) （*附帶決議：「小班或大班正式學分教學」
係指除為本系學生開課之課程外，尚包括本系為其他學系開課之課程，但由其他
學系開課邀請擔任授課教師則不列計。） 

時數總計 
 

佐證資料 
(請依序編

號) 

審查結果 
(由系初評單

位填) 

三年內醫學系小班或大班教學授課時數 (未滿 6 小時則送審予以撤案） 
__105 學年度第__1 _學期、授課名稱: 醫四 PBL 整合課程 時數: 20  
__106_學年度第__1 _學期、授課名稱: 醫四循環學        時數: 1  
__   _學年度第__ _ 學期、授課名稱:                   時數:     

附件-6 
附件-7 

總計 21 小

時 

符合 
不符合 

 

項目 
(僅採計 1 年內相關文件) 時數 佐證資料 

(請依序編號) 

得分 
(由系初評單

位填) 
大、小講堂授課(每小時 1 分) 1 附件-7 1 
實驗室教學(每小時 0.5 分)    
病房迴診教學 (每小時 0.5 分)    
手術教學與麻醉教學(每小時 0.25 分) 72 附件-8 18 
臨床病理討論會(每小時 1 分)    
臨床教學討論會及診斷教學(每小時 0.5 分)    
擔任整學年基礎/臨床導師(每小時 1 分)    
擔任小講堂教學導師(每小時 0.5 分)    
擔任 PBL 小組引導老師(每小時 1.2 分) 20 附件-6 24 
PBL 教案設計(每一教案以 9 小時計) (每小時 1 分) 9 附件-9 9 
BCS 教案設計(每一教案以 4.5 小時計) (每小時 1 分)    
特殊教學(每小時 1 分)(指導研究生、指導專題寫作、其餘課務

組列入特殊教學等)(以課務組所發之授課時數為佐證資料)  
 

 

BCS 小組老師 (每小時 1 分)    
教學門診與內科及兒科的 Bedside Teaching Round(每小時 1 分)    
 總得分 1 40 
貳、參與教學改進活動：–滿分 15 分，占總分 15% 

項目 
(僅採計 2 年內相關文件) 

(說明：以下僅採計本校及本校教學醫院相關教學活動) 
佐證資料 

(請依序編號) 
得分

(由系初評單
位填) 

參加活動(如 PBL 小組引導老師研習營、教學研習營等)：滿分為 10 分
  說明：參加 PBL 或 BCS 小組引導老師研習營，一項即得 5 分，參加其他
       教改相關特別演講或訓練者，參加一項得 2.5 分。 

附件-10 5 

協助舉辦活動(如教學研習營工作人員，講員)：滿分為 5 分
  說明：只要協助舉辦一項活動即得 2.5 分。 附件-10a 5 

參與課程規劃、設計或改進：滿分為 5 分
  說明：只要參與一門課程規劃設計或改進，即得 5 分。 

  

擔任課程負責人：滿分為 5 分 
  說明：無論擔任多少項課程負責人，均得 5 分。 

  

進行教改相關研究計劃之主要執行人，協同執行人：滿分 5 分
  說明：每一研究計劃只能有一位主要執行人，執行一項計劃即得 5 分。
       擔任協同執行人(必須列名於教改計劃書中)，參加一項即得 2.5 分。

  

撰寫教改相關論文或報告：滿分為 5 分
  說明：一篇即得 2.5 分。 

  

擔任教改相關小組或委員會之委員、執行祕書、召集人：滿分為 5 分
  說明：無論擔任多少項職務，均得 5 分 

 10 

 總得分 2 10 

Ps: 指 106.8.1~108.7.31，非
以上期限請勿填入及提供
佐證文件.

Ps: 108/2 月送審
時數採計期間為
105.8.1~108.7.31
，餘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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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生評估：(占總分 25%) 
 
_105_ _學年度第_ 2 _學期，學生評鑑表得分：  25   
(採計 3 年內評鑑成績，並擇優給分) 

佐證資料 
(請依序編號) 

得分 
(由系初評單

位填) 
__105_學年度第_ 2 學期被學生選拔為教學優良教師(或優良教學醫師) 3 25 
 ___ _學年度第_  _學期實習生雙向評估結果：          
 __106_ _學年度第_ 1_學期 PBL tutor/cotutor 學生評估結果：   4   由本系提供 25 

總得分 3 25 
 
肆、教學醫院評估：(包括臨床之「學生評估」、「同儕評估」及「行政配合評估」)： 
升等助理教授:只需計算第①項 (滿分:15 分，占總分 15%) 
升等副教授及教授: 
A.『放射、病理、核子醫學、麻醉、健檢科;教學型、研究型、行政型醫師：只需計算第①項，

滿分 25 分，第②項不採計』 
B.其餘科別第①②項皆須採計: 第①項 15 分，第②項 10 分(滿分 25 分，占總分 25%) 

項目 
(僅採計 2 年內相關文件)(教學優良紀錄除外) 

佐證資料 
(由教學醫院醫

教單位提供) 
(請依序編號) 

得分 
 

(佐證資料供做下列項目評分依據，若缺則不予計分) (由教學醫院醫教單

位考核給分) 
①臨床教學及參與教學醫院教師培訓活動紀錄量化資料

[如臨床教學時數、參加活動時數、教學優良紀錄 (3 年內

實習醫學生或住院醫師票選結果)、其他臨床教學相關紀

錄(如實習生或 PGY 或住院醫師雙向評估記錄)等來評

估]：滿分為 15 分(請參見上述說明) 

附件-13 
附件-14 
附件-15 

4 

(佐證資料供做下列項目評分依據，若缺則不予計分) (由教學醫院醫教單

位考核給分) 
②請依據指導病歷寫作情形(請教學醫院病歷委員會或相

關單位提供病歷查核資料)：滿分為10分(請參見上述說明)
(僅教授及副教授採計此項) 

★若為『放射、病理、核子醫學、麻醉、健檢科;教學型、研

究型、行政型醫師』則本項不採計 

附件-16 7 

 
教學醫院醫教單位主管 簽章：                    
 

總得分 11 

 
伍、課程負責人(學科主任)評估：(占總分 5%) 
 

 
滿意 尚可 不滿意加分(可加 0-5 分) 
 
學科主任簽章：                    

總得分 4 

得分 
 (由課程負責人填)

4 

 

(由系初評單位填) 授課教學 
原始得分 

授課教學 
原始得分*70％ 

總分 100 分 90 63 

 
 

 
                          
 

 
 

陽明大學教學醫院 
臨床學科主任核章：                     
若非教學醫院則請所屬單位主管核章 

 
學科主任核章：                     
 
系主任核章：                       

1. 由升等者服務醫院
醫教單位評分、提
供佐證及簽章。 

2. 不同職等/單位請參
見表上說明填寫。

3. 北榮醫師由初評單
位收件後彙整轉送
教學部評分，請勿
自行送教學部。其
他醫院醫師請評分
及簽章完成再送
件。

由學科主任
評分及簽章

Ps: 簽核步驟 1.各教學醫院各

科主管名單請參考所附【醫學

系教師送審簽核流程】. 若非教

學醫院則請所屬單位主管核章

Ps: 簽核步驟 2.請送本系各
學科主任核章並於「伍、課
程負責人 ( 學科主任 ) 評
鑑：」處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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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教師教學服務總分表 

(由系初評單位填) 
 
 
 

  教師姓名：    王小華     (送審者自填姓名) 
 

 
 

※ 請依據表1至表3分數填列 
 

審查項目 得分 

授課教學(70 分滿分) 63 

校內服務(10 分滿分) 10 

校外服務(10 分滿分) 7 

年資(5 分滿分) 4 

輔導(5 分滿分) 0 

總分 84 

 
 
 
 
 
 
 
                 醫學系系主任核章：                        
 
 
 
 
 
 

Ps:若教學服務成績高於 90 分，
需填寫「送審教師教學服務具體
說明書」檢附於後。 

Ps: 一般教師：教學服務審查總分
70 分（含）為及格，成績未達 70
分，不得提升等送件。 
醫學教育教師：教學服務審查總
分 80 分（含）為及格，成績未達
80 分，不得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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